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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9,634,695股，占总股本比例 1.773%。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5年 7月 3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概述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股权分置改革基本方案为：本公司的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所持非流通股份的 10%

（合计 13,413,541股）向方案实施股权变更登记日的全体流通股股东直接送股，相当

于流通股股东每 10股获送约 2.290623 股。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为：2012 年 8 月 27 日下午 14:00，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3 日、8 月 24 日及 8 月 27 日的 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2日 15:00-2012年 8月 27日 15:00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数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其中：同意的流通股股份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81.1 %。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权变更登记日为 2013年 12月 30 日。获得对价股份到

账日期为 2013年 12月 31日。 

（二）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概述 

1、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概述 

本公司将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直接负债和或有负债）以零（0）元价格出售给北

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博恒智”）；同时，作为本次交易的条

件之一，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统一让渡其所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份的 40%（共合

计 53,654,164股）予康博恒智。 

2、通过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为：2012年 7月 9日下午 14:00，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年 7月 9日的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8 日 15:00－7 月 9

日 15:00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议案之 3.1 重大资产出售及非流通股股份转让》，表决结果为：同意

78,176,412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8％。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署债务重组协议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77,880,91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

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1％。 

3、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实施日期 

实施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的股份变更登记日为 2013年 12 月 30日。获得让渡股

份到账日期为 2013年 12月 31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

履行情况 

1 

北京康博恒智

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自承诺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承诺人

不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承诺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

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至 24 个月内，承诺人转让其持有的上

市公司股份不超过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5%；自承诺人持有的

上市公司股份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至 36 个月内，承诺人转让

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10%。 

履行之中，截至目前

无违背承诺的情形

发生 

2 

根据上市公司与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重

大资产出售交割协议》，对于在交割日仍未缴纳的应交税金

共计：3,768,455.86 元及相关滞纳金（滞纳金按每天万分之

五计算，经上市公司初步测算为 1,306,729.26元，具体金额

以税务部门核定数为准）。北京康博承诺上述金额待相关税

务部门核算确认后由北京康博负责缴纳。 

履行之中，截至目前

无违背承诺的情形

发生 

注 3 

3 

根据上市公司与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的《重大资产出售交割协议》，对于在交割日仍未支付

的应付股利共计：1,101,133.24 元，北京康博承诺相关股

东向上市公司确认领取该部分股利时，由北京康博负责

缴纳。 

履行之中，截至目前无

违背承诺的情形发生。

注 2 

4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起 12 个月内，

北京康博将依法办理上市公司土地资产使用权的变更

登记，北京康博将承担土地使用权变更的一切费用并承

担该等资产的全部经营风险和损益。 

该宗土地属历史遗留

问题，税务局核税尚在

进行中，故无法及时完

成土地资产使用权的

变更登记。北京康博于

2014年 12月 31日向公

司出具承诺函，承诺自

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12个月内，北京康博将

依法办理完结上市公

司土地资产使用的权

的变更登记，北京康博

将承担土地使用权变

更的一切费用并承担

该等资产的全部经营

风险和损益。 

注 1 

5 

2014 年 12 月 31 日追加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内，北京康博将依法办理上市公司土地资产使用权

的变更登记，北京康博将承担土地使用权变更的一切费

用并承担该等资产的全部经营风险和损益。 

履行之中，截至目前无

违背承诺的情形发生.

注 1 

注：1、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博恒智”）本次申请解除限售后，股票减持

所得资金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将首先用于清偿税款。康博恒智在向税务部门支付土地使用权变更的

相关税费后，将根据其承诺及时完成土地资产使用权的变更登记。 

2、应付股利承诺形成及至今未履行完毕的原因 

   （1）应付股利承诺形成原因 

公司自 1997年 2 月在深交所上市以来，一共实施过 4 次利润分配方案，由于部分股东联系方

式变更，上市公司无法向其支付股利，至交割日，仍未支付的应付股利共计：1,101,133.24 元。

按照上市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与各方签署的《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

定，上市公司全部资产负债由康博恒智承接。鉴于应付股利的支付主体必须是上市公司，因此无法

平移至康博恒智。为了顺利完成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上市公司与康博恒智签署了《重大

资产出售交割协议》，约定：对于在交割日上市公司部分无法办理债务转移手续的负债，如发生与

该等负债相关的诉讼、仲裁或其他任何争议或索赔，均应由康博恒智承担责任。若依照法律规定必

须由上市公司作为以上诉讼、仲裁或其他任何争议或索赔的当事人，上市公司应在合理时间内及时

通知康博恒智，委托康博恒智指派的人员或律师参加处理。如因任何法律程序方面的原因使得交割

日后的上市公司向任何第三方承担了本应由康博恒智承担的责任，交割日后的上市公司因此遭受的

损失和支出的费用应由康博恒智承担，康博恒智不得以任何理由免除该等责任。 

基于上述原因，康博恒智向上市公司作出承诺，相关股东向上市公司确认领取该部分股利时，

由康博恒智负责缴纳。 

（2）至今未履行完毕的原因 

由于部分股东联系方式变更或其法人主体已发生变更，上市公司目前已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且

上述股东也从未主动就股利分配事宜联系实施公司，故上市公司无法向其支付股利。 

本次解限不会对康博恒智履行其在重大资产重组中作出的关于应付股利的承诺造成影响。 

3、应交税金承诺形成及至今未履行完毕的原因 

（1）应交税金承诺形成原因 

上市公司在资产重组完成之前，由于连年亏损，公司无支付能力，致使形成了余额为



3,768,455.86 元的应交税金及相关滞纳金（滞纳金按每天万分之五计算，经上市公司初步测算为

1,306,729.26 元，具体金额以税务部门核定数为准）。由于公司在实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上市

公司注册地将迁移至西安，有鉴于此，税务部门提出必须结清税款才能完成税务注销。按照本公司

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与各方签署的《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上市公司

全部资产负债有康博恒智承接。鉴于应付税金的缴纳主体是上市公司，因此无法平移至康博恒智。

为了顺利完成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上市公司与康博恒智签署了《重大资产出售交割协

议》，约定：对于在交割日上市公司部分无法办理债务转移手续的负债，如发生与该等负债相关的

诉讼、仲裁或其他任何争议或索赔，均应由康博恒智承担责任。若依照法律规定必须由上市公司作

为以上诉讼、仲裁或其他任何争议或索赔的当事人，上市公司应在合理时间内及时通知康博恒智，

委托康博恒智指派的人员或律师参加处理。如因任何法律程序方面的原因使得交割日后的上市公司

向任何第三方承担了本应由康博恒智承担的责任，交割日后的上市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和支出的费

用应由康博恒智承担，康博恒智不得以任何理由免除该等责任。 

基于上述原因，康博恒智向上市公司作出承诺，上述金额待相关税务部门核算确认后由康博恒

智负责缴纳。 

（2）至今未履行完毕的原因 

成都市温江区地方税务局于近期对公司的应缴税金做出了最终的核算，公司应缴税（费）合计

为：24,694,325.61 元。由于公司在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时未计算剥离到康博恒智的土地所产生

的土地增值税，以及公司在资产重组完成后应缴纳的重组所得税。故税务部门核算最终税金与公司

当时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时所核算的应缴税（费）有较大出入。 

公司和康博恒智就应缴纳税（费）和税务局进行了多次沟通和核对。目前，税务局、公司和康

博恒智达成了一致，康博恒智同意由其来负责缴纳。康博恒智作为上市公司资产、负债（含或有负

债）的承继方，其目前持有的主要资产为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5365.42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9.87%），目前还处于限售期，尚无能力支付上述应交税费。 

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本次股票减持所得资金将首先用于清偿税款，本次申请解除限售后，康

博恒智将根据其承诺完成应交税金缴纳。因此，本次解限不会对康博恒智履行其在重大资产重组中作

出的关于应交税费的承诺造成影响。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5年 7月 3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9,634,6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73%。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 （%） 

1 

北京康博恒智

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53,654,164 9,634,695 3.235 3.922 1.773 53,654,164 

 合  计 53,654,164 9,634,695 3.235 3.922 1.773 53,654,164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97,847,887 54.80 -9,634,695 288,213,192 53.03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11,921,250 2.19  11,921,250 2.19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93,793,396 17.26 -9,634,695 84,158,701 15.48 

4、境内自然人持股 192,133,241 35.35  192,133,241 35.35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297,847,887 54.80 -9,634,695 288,213,192 53.03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245,644,036 45.20 9,634,695 255,278,731 46.97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245,644,036 45.20 9,634,695 255,278,731 46.97 

三、股份总数 543,491,923 100.00  543,491,923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股改及债务重组让渡股份方案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及债务重组让渡股

份方案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北京康博恒智

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53,654,164 27.844 0 0 53,654,164 9.8721  

注：上述股东所持限售流通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改限售股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东

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量

（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1 2015年 3 月 31 日 28 33,572,389 6.18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规则；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限售承诺；

康博恒智关于土地使用权变更承诺、应交税费的承诺及关于应付股利的承诺是根据《重

大资产出售交割协议》的约定作出的，只有通过本次解除限售，康博恒智将股票减持

所得资金向税务部门支付土地使用权变更的相关税费后，才能履行完成土地资产使用

权的变更登记的承诺，同时，应交税费的承诺及关于应付股利的承诺涉及金额也较小，

减持变现后获得的资金足以缴纳上述应交税费及支付应付股利，康博恒智本次解除限

售后，后续还有 4401.95 万股股票需要通过上市公司董事会来办理解除限售，公司有

能力督促康博恒智履行上述承诺，因此，本次解除限售不会对康博恒智履行其上述承

诺造成不利影响；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

人同意康博恒智所持有的华泽钴镍 9,634,695 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本次未对控股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办理解除限售。 

八、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情况 

 是   √  否；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

保情况 

 是    √ 否；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是   √  否；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七月二日 




